
本报讯（通讯员 何鑫 记者 段佳）近日，

岳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经过调查走访，案

件串并的有效工作，成功侦破“11·27”入室

盗窃致人死亡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

11 月 27 日，岳阳县警方接到一起入室

盗窃致人死亡案报警。案发后，岳阳县公安

局党委高度重视，副县长、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付学文迅速组织刑侦、网技、辖区

派出所抽调警力成立专案组。党委副书记、

政委陈遇春，党委委员钟仁贵亲临现场指

挥，市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张维带图侦大

队长蒋亮赶到专案组指导侦破工作。

专案组多次组织召开案件分析会，对已

发生的案件线索进行重新梳理，不放过现场

的任何一点可疑线索。通过调查走访、刻画

嫌疑人特征、调取案发现场监控视频等，办

案民警发现，发生的 3起入室盗窃案中，作案

特点极为相似，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也极为

相似。专案组根据所掌握线索，对犯罪嫌疑

人逃跑及活动路线进行循线追踪，最终确定

了湖北籍男子张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12月 3日，专案组民警赶赴湖北监利县，

经过两天一夜的蹲点守候，终于在监利县某

民宅内成功将犯罪嫌疑人张某一举抓获。经

审讯，张某对发生在岳阳县荣家湾镇鲁某家

中等3起入室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嫌疑人张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

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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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余名学生
戒毒所里上禁毒课

本报讯（通讯员 张克莉 记者 段佳）12月 3
日上午，平江县启明中学 60余名学生代表，到

平江县戒毒所实地参观，现场接受有关禁毒

知识教育，进一步强化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同学们首先观看了禁毒知识展板，随后

又参观了戒毒人员的宿舍，近距离的接触了

戒毒人员的生活。戒毒人员代表现身说法，讲

述自己因吸毒而导致家庭破裂、失去工作和

亲人，给自身和亲人带来无尽痛苦的经历，并

且告诫同学们一定要保持警惕，坚守底线，拒

绝毒品，做一个健康的少年。接下来，大家一

起观看了青少年禁毒宣传片，民警用一个个

真实的案例向同学们介绍了当前毒品的种

类、危害等，从青少年如何防范新型毒品展开

宣传教育，引导学生自觉抵制毒品的诱惑，青

少年要谨慎交友，拒绝和有劣迹的社会人员

来往，不与吸、贩毒者接触，不对毒品抱有好

奇心，拒绝毒品。

岳阳楼区检察院
获评湖南省“青少年维权岗”

本报讯（通讯员 李明皓 记者 段佳）日前，

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被省委政法委、团省委

授予全省“青少年维权岗”，全省检察系统仅

5家单位获此殊荣。

近年来，岳阳楼区检察院立足检察职能，

用心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积极探索和拓宽

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新途径，构建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化帮教体系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在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岳阳楼区人民检

察院设立全区首个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将

检察机关的实践经验与高校的前沿理论相

结合，创新法治教育形式，丰富教育载体；与

岳阳幸福心理研究所签订服务协议，设立

心理咨询室，一对一与涉罪未成年人、未成

年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矫正；为了落实“一

号检察建议”，该院深入开展法治进校园活

动，着力提升在校学生学法、用法、守法、护

法的意识；联合爱心企业，成立全市首个“阳

光之家”未成年观护基地，通过参与劳动、技

能培训、接受思想教育和心理矫正等方式，

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帮教

考察；同时，该院制作了关爱未成年人公益广

告，通过电视、户外广告屏等多种渠道进行播

放，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良好氛围。

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院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机制，依法维护青少年权益，为青少年健康成

长撑起一片蓝天。

本报讯（通讯员 孙百灵 杨苗 记者 段佳）欠

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日常生活中有些人明明有

偿还能力却一直拖欠钱款不还。近日，临湘市人

民法院执结了这样一起案件，被执行人吴某欠款

不还，却经常出去游玩，出入高档场所，竟还在朋

友圈“晒照”。临湘市人民法院接到线索后，将吴

某司法拘留。在“牢狱之灾”的威慑下，吴某还清

了全部欠款。因其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还款义

务，法院依法对其作出了罚款1000元的决定。

2018 年 10 月，吴某因童装生意资金周转困

难，向陈某借款 15万元。双方约定 2019年 5月底

前还清借款。但还款日期已过，吴某仍未还款。

陈某遂将吴某起诉至临湘市人民法院。经法院

调解，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吴某于 2019年 9
月 30日偿还原告陈某借款本金 15万元；如吴某

逾期偿还，则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以未偿还部

分为基数，按月利率 2%的标准支付利息至实际

清偿之日。

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吴某仍拒不履行还

款义务，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执行过程中，临湘

市人民法院依法发出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

等法律文书。近日，在接到吴某有钱不还的线索

后，法院将吴某司法拘留。拘留后，吴某立即将

本息共计 153000元还给了陈某。

有钱不还频晒消费照
一听要坐牢后终于慌了

本报讯（通讯员仇淼记者段佳）何某在醉酒后

驾驶两轮摩托车，导致自己摔倒受伤。因怀疑自己

是被现场经过的一辆小汽车撞倒，于是他选择了

报警。没想到，经民警检测，何某的酒精含量达

292.5mg/100ml。近日，汨罗市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

罪判处何某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

经审理查明，今年 5月 21日 13时 50分许，被

告人何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未悬挂

号牌的两轮摩托车，沿汨营南线由东往西行驶至

汨罗市汨罗镇某村组路段时，因自己操作不当，

摔倒受伤。倒地受伤后，何某误以为其摔倒受伤

是刚好经过事故现场的一台白色越野车所致，于

是报警。当日 14时许，汨罗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

故中队民警出警赶往现场。通过现场调查，民警

后发现何某涉嫌饮酒并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将

其传唤到案，并依法抽取其血液送检。经鉴定，所

送检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92.5mg/100ml。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何某在道路上醉酒驾

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何某到案

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对其从轻处

罚。何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 200mg/100ml 以
上，依法对其从重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无证醉驾无牌摩托时摔伤
怀疑他人撞倒自己忙报警

岳阳县“11·27”入室盗窃致人死亡案告破
湖北监利籍嫌疑人在家中落网


